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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奇才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苏州奇才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否 

公司任职：其他   

执行法院：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0)苏 0509 民初 14421 号 

立案时间：2021 年 3 月 22 日 

案号：(2021)苏 0509 执 3535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费福根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 

公司任职：董事长、总经理   

执行法院：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0)苏 0509 民初 1116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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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时间：2021 年 3 月 9 日 

案号：(2021)苏 0509 执 2913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

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费福根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 

公司任职：董事长、总经理   

执行法院：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0)苏 0509 民初 11168 号 

立案时间：2021 年 3 月 9 日 

案号：(2021)苏 0509 执 2909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费福根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 

公司任职：董事长、总经理   

执行法院：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0)苏 0509 民初 11171 号 

立案时间：2021 年 3 月 9 日 

案号：(2021)苏 0509 执 2911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

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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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费福根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 

公司任职：董事长、总经理   

执行法院：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0)苏 0509 民初 11172 号 

立案时间：2021 年 3 月 9 日 

案号：(2021)苏 0509 执 2910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

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1.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被告苏州奇才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

深圳市昊枫新科技有限公司货款 4593508.39 元，并偿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

4593508.39 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 4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35540元，由原告深圳市昊枫新科

技有限公司负担 5077 元，被告苏州奇才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30463 元，

被告负担的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直接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1）第四页第 2 行“2017 年 7 月 13 日，农行吴江分行作为贷款人与朝阳

塑胶公司作为借款人，双方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二份（编号分别为

32010120180003148、32010120180003190）,”补正为“2018 年 3 月 14 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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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吴江分行作为贷款人与朝阳塑胶公司作为借款人，双方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

同》二份（编号分别为 32010120180003148、32010120180003190）,”。 

（2）1、第十一页第 13 行“债权人已经选择某一担保来实现债权的，也可

同时主张通过其他担保来实现全部或部分债权。农行吴江分行未在盖章处确认。”

补正为“债权人已经选择某一担保来实现债权的，也可同时主张通过其他担保来

实现全部或部分债权。”2、第十五页第 10行“关于原告农行吴江分行与被告奇

才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方面，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应当依照

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

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现编号为 32100520175433001 号的《最高额

保证合同》仅有奇才公司的盖章及费福根签名确认，原告未能提供奇才公司的股

东会决议或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同意担保 2的证据，亦无法证明其

对股东会决议尽到了形式审查的义务；另一方面，保证合同需要双方意思表示一

致，该合同仅有保证人及债务人签字盖章，原告农行吴江分行未在债权人处签字

盖章进行确认，故该《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对于原告农行吴江分行要求被告

奇才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补正为“关于原告农行吴江分

行与被告奇才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因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应当

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

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现编号为 32100520175433001 号的《最

高额保证合同》仅有奇才公司的盖章及费福根签名确认，原告未能提供奇才公司

的股东会决议或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同意担保的证据，亦无法证明

其对股东会决议尽到了形式审查的义务，故该《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对于原

告农行吴江分行要求被告奇才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3、

第十七页第 14 行“五、被告苏州东龙贸易有限公司对被告吴江市同里劳动实业

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

权向债务人追偿。”补正为“五、被告苏州东龙贸易有限公司、吴江市朝鑫塑胶

制品有限公司对被告吴江市同里劳动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4、第十七页第 17

行“六、被告樊斌对被告苏州东龙贸易 3 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第五项所应承担的付

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补正为“六、被告樊斌对被告吴江市朝鑫塑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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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第五项所应承担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1、第七页第 19行“该合同落款处有奇才公司盖章及费福根签字盖印，

债务人处有劳动实业公司盖章及费建农签名盖印，债权人处无签名盖章。”删去。

2、第九页第 17行“5份”补正为“2份”。3、第十页第 19行“股东会决议、”

删去。4、第十一页第 8行“关于原告与被告奇才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一方面，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应当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

股东大会决议，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现

编号为 32100520175433001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仅有奇才公司的盖章及费福

根签名确认，原告未能提供奇才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或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

的股东同意担保的证据，亦无法 2证明其对股东会决议尽到了形式审查的义务；

另一方面，保证合同需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该合同仅有保证人及债务人签字盖

章，原告农行吴江分行未在债权人处签字盖章进行确认，故该《最高额保证合同》

无效，对于原告农行吴江分行要求被告奇才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

支持”补正为“关于原告农行吴江分行与被告奇才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因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应当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

大会决议，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现编号

为 32100520175433001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仅有奇才公司的盖章及费福根签

名确认，原告未能提供奇才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或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

东同意担保的证据，亦无法证明其对股东会决议尽到了形式审查的义务，故该《最

高额保证合同》无效，对于原告农行吴江分行要求被告奇才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

主张，本院不予支持”。5、第十四页第 24 行以及第十五页第 1行的“上述第一、

二项债务”补正为“上述第一至四项债务”。6、第十五页第 5 行“案件受理费

减半收取 25694 元、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30694 元，由被告吴江市同里劳动实

业有限公司、费建农、欧阳常兰、费福根、周钰妹共同负担 30344 元并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五日内交至本院”补正为“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25694 元、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30694元，由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分行负担 350元，由

被告吴江市同里 3劳动实业有限公司、费建农、欧阳常兰、费福根、周钰妹共同

负担 30344 元并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交至本院”。 

（4）1、第十页最后一行“该合同落款处有奇才公司盖章及费福根签字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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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处有劳动实业公司盖章及费建农签名盖印，债权人处无签名盖章。”删去。

2、第十四页第 23 行“关于原告与被告奇才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

方面，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应当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

股东大会决议，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现

编号为 32100520175433001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仅有奇才公司的盖章及费福

根签名确认，原告未能提供奇才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或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

的股东同意担保的证据，亦无法证明其对股东会决议尽到了形式审查的义务；另

一方面，保证合同需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该合同仅有保证人及债务人签字盖章，

原告农行吴江分行未在债权人处签字盖章进行确认，故该《最高额保证合同》无

效，对于原告农行吴江分行要求被告奇才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

持”补正为“关于 2原告农行吴江分行与被告奇才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因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应当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

大会决议，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现编号

为 32100520175433001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仅有奇才公司的盖章及费福根签

名确认，原告未能提供奇才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或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

东同意担保的证据，亦无法证明其对股东会决议尽到了形式审查的义务，故该《最

高额保证合同》无效，对于原告农行吴江分行要求被告奇才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

主张，本院不予支持”。3、第十八页落款“二○二○年一月八日”补正为“二

○二一年一月八日”。 

（三）被执行人履行情况 

上述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履行情况均为全部未履行。 

二、对公司影响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对公司声誉产生一定

不利影响，暂未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及相关人员将积极协调处理。 

三、解决进展及后续处理计划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2021 年 1 月 28 日、2021 年 3 月 10 日、2021

年 3 月 23 日、2021 年 3 月 26 日、2021 年 3 月 29 日、2021 年 4 月 2 日、2021

年 4 月 23 日、2021 年 7 月 14 日在全国中国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

平台（www.neeq.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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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编号：2020-049）、《关于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进展公告（补发）》（公

告编号：2021-003）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及

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关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7）、《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关于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9）、《关于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1-010）、《关于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2）、《关于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7），

截至目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依据（2020）苏 0509 民特 305 号执行文书将

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案件、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依据（2020）苏 0506 民

特 447 号执行文书将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案件、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依据

(2020)苏 0509 民初 9642 号执行文书将公司纳入失信人的案件及依据(2020) 苏

0509 民初 10879 号执行文书将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失信被执

行的案件、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依据（2020）沪 0112 民初 34349 号执行文书

将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案件、苏州市吴江区人

民法院依据(2020)苏 0509 执 7723 号执行文书将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案件、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依据(2020)苏 0509 民特 530

号、(2020)苏 0509 民初 9632 号、(2020)苏 0509 民初 9022 号、(2020)苏 0509 民

初 9104 号、(2020)苏 0509 民特 823 号执行文书将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案

件、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依据(2020)苏 0509 民特 431 号执行文书、上海市闵

行区人民法院依据（2021）沪 0112 民初 3780 号将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案件

尚在积极解决处理过程中。 

2021 年 7 月 21日，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新增发布依据(2020)苏 0509 民

初 14421 号执行文书将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案件。 

同日，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新增发布依据(2020)苏 0509 民初 11164 号、

(2020)苏 0509 民初 11168 号、(2020)苏 0509 民初 11171 号、(2020)苏 0509 民初

11172 号执行文书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费福根先生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案件，上述 4 份新增案件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均系对原判决文书进行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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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前述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情

况尚未消除，公司及相关人员将积极与申请人进行沟通协调，寻求最佳解决方案，

争取早日向法院申请撤销公司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消除负面影响。 

四、备查文件 

关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开信息查询

记录。 

 

苏州奇才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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